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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地 政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制定「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

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查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於一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制定公布，並自一０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施行。本條例明確規範租賃雙方權

利義務、建立包租代管專業服務制度、個人住宅所

有權人將個人租賃住宅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或出租

予租賃住宅包租業可享租稅優惠等規定，希望藉由

上開租賃住宅服務業的推動，協助個人住宅所有權

人處理繁雜的租屋管理事務及保障租賃雙方權利義

務關係，以健全租賃住宅市場。另查本條例第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授權直轄市政府對於符合本條例第

十七條規定之租賃住宅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制

定減徵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希

藉以鼓勵房東將個人租賃住宅委託租賃住宅服務業

經營及增加租賃住宅釋出，爰參考相關法規及內政

部一０七年九月十二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七一三０五

三二六號函檢送○○市（縣）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

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參考條文範

本，制定本自治條例草案。 

二、本自治條例條文共計八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授權依據。 

(二)第二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適用對象、租賃住宅認

定基準及減徵之比率、額度上限與適用期限。 

(三)第三條明定租賃住宅僅部分使用面積符合本自

治條例減徵規定之處理。 

(四)第四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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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限及逾期申請處理程序。 

(五)第五條明定本自治條例申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

稅之應備文件及補正規定。 

(六)第六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

原因消滅時應恢復原稅率課徵之起算點及納稅

義務人應主動通報之事由。 

(七)第七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定

之。 

(八)第八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七三

九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自治條例制定草案及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各

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臺北市議會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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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制定草案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

房屋稅自治條例 

明定法規名稱。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制定

之。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授權依據。 

二、查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個人住宅所有權

人將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契約約

定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

所得稅……。」 

三、次查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符合

前條規定之租賃住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

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徵。」及「前項

減徵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二條    位於臺北市，且符合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之租賃住宅，得減徵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

稅各百分之四十。但每屋減徵地價稅額及房屋稅

額各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 

          前項所稱租賃住宅及每屋之認定基準，依本

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期限，依本條

例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之適用對象、租賃住宅認定基準及

減徵之比率、額度上限與適用期限。 

二、有關制定條文第一項但書明定減徵額度上限，係參

照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減徵所得稅

租金收入之上限，即每屋減徵地價稅額及房屋稅額

上限各為二萬元。 

三、查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本條例第十七條

第一項序文所定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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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基準如下：一、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委託租賃住

宅代管業管理者：簽訂委託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書與

租賃契約書約定之委託管理及租賃期間均達一年

以上。二、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

業者：簽訂租賃契約書約定之租賃期間達一年以

上。」 

四、次查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條例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每屋之認定基準如

下：一、經戶政機關編釘門牌者：每一個別門牌。

二、未經戶政機關編釘門牌者：每一房屋稅籍證明

所登載之範圍。」 

五、末查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減徵地

價稅及房屋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

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第三條    同一地號之土地或同一建號之房屋，依其使

用之情形，僅部分使用面積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

者，得按使用面積比例計算，減徵其地價稅及房

屋稅。 

明定租賃住宅部分使用面積符合本自治條例減徵規定

之處理。 

第四條    符合第二條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規定者，其

納稅義務人應依下列期限，向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以下簡稱稅捐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減徵地價稅者，應於每年（期）地價稅

一、 明定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申請期限及逾期申請

之處理。 

二、 制定條文第一項第一款明定申請減免地價稅期

限，係參照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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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徵四十日前。 

二、申請減徵房屋稅者，應於減徵原因發生之日

起三十日內。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起至本自

治條例公布日前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或出

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者，於本自治條例公布

日起六十日內。 

逾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期限申請者，地

價稅之減徵自申請之次年(期)、房屋稅自申請之

當月份起適用。 

定，合於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者，應於每年(期)

開徵四十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

年(期)起減免。減免原因消滅，自次年(期)恢復徵

收。 

三、 制定條文第一項第二款明定申請減免房屋稅期

限，係參照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私有

房屋依規定減免房屋稅者，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

原因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

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 

四、茲為保障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起至本自治條 例

公布日前委託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個人住宅所有權

人亦可適用本自治條例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

優惠措施，爰於制定條文第一項第三款明定其申請

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期間。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者，應

檢具申請書及下列相關證明文件： 

一、身分證明文件，但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

書、受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二、租賃住宅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者，應附簽

訂之租賃契約書。 

三、租賃住宅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者，應附

簽訂之委託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書及租賃契

明定申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應備文件及補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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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 

四、 其他依法令規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有缺漏或不符規定，依其情形

可補正者，稅捐處應通知限期內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全者，應予駁回。 

第六條    依第二條規定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者，其減

徵原因消滅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減徵原因自始不存在：自核定減徵時起，地

價稅及房屋稅恢復原稅率課徵。 

二、減徵原因事後消滅：地價稅自次（年）期、

房屋稅自次月起恢復原稅率課徵。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納稅義務人應主動通報

稅捐處： 

一、租賃住宅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其租賃契

約提前終止或解除。 

二、租賃住宅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其委託

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或租賃契約提前終止或

解除。 

明定本自治條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原因消滅時，應

恢復原稅率課徵之起算點及納稅義務人應主動通報之

事由。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臺北市政府定

之。 

明定本自治條例書表格式，由臺北市政府定之。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

十七日施行。 

一、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特定施行日。 

二、依內政部一０九年一月十五日台內地字第一０九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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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０一０八六號函釋說明二略以：「……該條例第十

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提供所得稅、地價稅及房屋稅

租稅優惠，其實施期限五年，是以，減徵之期限應

有齊一標準，該條例係於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施

行，故第十八條授權地方政府得訂定自治條例之減

徵期限為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一一二年六月二

十六日……。」爰以本條例施行日期為本自治條例

之特定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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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

房屋稅自治條例」草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一、 法規必要性分析 

隨著整體社會經濟環境之變遷，民眾以租屋方式滿足居住需求者日

漸增加，惟實際上居住供給相對不足。為解決民眾經常面臨之住宅租賃

問題，包括租屋供給的不足、租賃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的不對等、住宅租

賃資訊不透明及租賃糾紛處理等問題，內政部於一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公布制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並自

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施行。本條例明確規範住宅租賃雙方之權利義務

關係，並期建立包租代管專業服務制度，協助出租人提升自行經營管理

租賃住宅之能力，以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之發展。 

按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個人住宅所有權人提供個人租賃住宅委託

包租代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

徵。按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資料顯示，營建署利用房屋稅稅籍資料與

台電用電資料調查統計，臺北市一０二年至一０七年間之低度使用(用電)

住宅數介於六萬至六萬六千戶。探究造成房屋閒置未利用之原因多係房

屋所有權人考量出租管理成本高，出租產生之糾紛問題，致使對房屋提

供出租產生卻步心態，而造成閒置資產之浪費。故為鼓勵房屋所有權人

釋出閒置住宅房屋提供有租屋需求之民眾居住，避免閒置資產浪費，並

推動租賃住宅包租代管專業服務制度之建立，協助出租人處理龐雜之租

賃管理事務，達成健全住宅租賃發展之政策目的，爰擬依本條例第十八

條第二項授權規定，制定「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

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二、 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 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本次立法內容核屬公法行政範疇，尚不得

由民間自行處理，且目前雖有民間包租代管業者推動包租代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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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惟對個人住宅所有權人釋出空屋誘因尚嫌不足，仍須透過本

自治條例之制定，提供稅捐減免之誘因，藉以達成政策目標。 

(二) 可否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本項政策關係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市政府）之財政收入，其執行須先經財政、稅捐協助審核，

再由臺北市市議會審議通過，涉及市政府財政歲入，無法以訂定

相關計畫委託或輔導民間辦理。 

(三) 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本案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

管出租房地之租稅優惠，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創設、剝奪或限

制，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

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

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所得稅……。」及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符合前條規定之租賃住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徵

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徵。」及第二項規定：「前項減

徵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故本自治條例目前無其他替

代方案。 

三、 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 可能受影響對象：同意將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合法包租代管業

者辦理出租之房屋所有權人(以自然人為限，不含公司法人、

財團法人等)。 

（二） 正面影響：透過本自治條例提供之租稅優惠措施，可適度增

加空置房屋所有權人同意將房屋釋出之意願，使租屋市場供

給增加，除可平衡市場價格、使資產有效利用，更可讓租屋

需求者有更多元的選擇，提升租屋居住品質，健全租賃市場

發展，落實居住正義政策目標。 

（三） 負面影響：  

1、 市政府每年地價稅減損稅收約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挑選

一０七年度個人所有非自住之其他供住家用房屋且按一

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案件，據以統計地價稅稅額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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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934,836,175元，總戶數 59,898戶，每戶平均地價稅

稅額為 15,607元。本案假設以 4,000戶估算地價稅稅收

損失 15,607元×4,000戶×40%=24,971,200元）。 

2、 市政府每年房屋稅減損稅收約新臺幣一千萬元(挑選 108

年度個人所有非自住之其他供住家用之課稅房屋，據以

統計房屋稅稅額合計為 621,729,727 元，總戶數 98,629 

戶，每戶平均房屋稅稅額為 6,304元。本案假設以 4,000

戶估算房屋稅稅收損失 6,304 元 /戶× 4,000 戶×

40%=10,086,400 元)。 

四、 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 執行成本：本案在現行編制下即可辦理，無需增加用人員額

及經費。 

(二) 稅收成本：為利財政永續發展並兼顧健全租賃產業制度、活

絡租屋市場等政策目標，採行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建議，減徵

房屋稅及地價稅百分之四十方案，估計稅收損失合計約三千

五百萬元，且減徵額度上限係參照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減徵所得稅租金收入上限相同，即每戶減徵地價

稅、房屋稅稅額上限各為新臺幣二萬元，以符合租稅公平原

則。 

五、 公開諮詢程序 

    本案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市政府各機關擬訂自

治規則，於送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議前，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

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市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前以一０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府地權字第一０九六００七八三六號公告於市政

府第一０九年第五十六期公報辦理草案預告六十日，預告期間無人

提出異議。 


